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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2022 年 1—4 月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今年以来，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按照省委和省政府工作部署，

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不折不扣落实中央组合式税费

支持政策，认真做好财政收入组织工作，持续优化支出结构，

加快支出进度，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，努力保持财政

收支运行在合理区间。
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

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，稳住宏观经济大盘，今年中央实施

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，特别是 4 月 1 日起大规模增值税留

抵退税政策落地实施，我省财政收入政策性减收较为明显。叠

加疫情等因素，1—4 月，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2220.95

亿元，同比下降 5.2%；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81.11 亿元，

同比增长 0.03%。按照财政部统一口径剔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

素后，1—4 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同口径增长 4.3%；地

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 8.1%，规模居全国第 11 位，

自然增幅居全国第 10 位，同口径增幅居全国第 14 位。

从税收收入看，1—4 月全省税收收入 1693.76 亿元，同比

下降 13.0%。其中，地方级税收收入 853.91 亿元,同比下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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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2%，主要是增值税留抵退税集中兑现，在有力纾解中小微

企业等市场主体发展困难的同时，对税收收入也产生较大下拉

效应。反映到行业上，中央退税政策支持的制造业、电力热力

供应业、交通运输业、科研和技术服务业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

务业等重点行业税收收入分别下降 2.9%、67.1%、82.1%、50.8%、

10.5%。1—4 月，全省累计为 4.9 万户次市场主体办理增值税

留抵退税 268.97 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多退 225.49 亿元，其中 4

月当月办理 239.09 亿元。同时，为 21.4 万户次制造业中小微

企业缓税 112 亿元，减免小微企业“六税两费”等政策 37 亿

元。通过各项税费支持政策，全省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和增加

现金流 418 亿元，市场主体受益明显。各级财政部门不折不扣

地落实中央和省出台的各项惠企政策，以财政收入的减法换取

市场活力的加法，切实为企业纾困、为发展蓄能，努力实现“放

水养鱼”“水多鱼多”的良性循环。

从非税收入看，在专项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

较快增长带动下，1—4 月全省非税收入 527.19 亿元，同比增

长 32.9%，但累计增幅较前三个月分别回落 58.6、33.6、14.5

个百分点，增收压力明显加大。其中，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

使用收入完成 229.01 亿元，增长 60.8%，增收 86.63 亿元；专

项收入完成 177.30 亿元，增长 23.2%，增收 33.42 亿元。因福

州、泉州政府性住房基金增值收益错期入库，全省政府性住房

基金收入增长 61.8%，增收 6.33 亿元。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增

长 17.4%，增收 7.25 亿元，主要是去年同期法院诉讼费集中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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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基数较低所致。反映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的罚款、没收款等罚

没收入下降 16.6%，其中，其他一般性罚没收入下降 38.3%。

从级次上看，因现行省与市县（厦门除外）增值税留抵退

税分担机制，地方退税 50%部分中 35%部分由省级先行垫付，

体现为省级收入大幅下降，地市小幅回落、总体平稳。1—4

月省本级财政总收入和地方级收入分别同比下降 60.3%和

56.8%。九市一区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中正增长的有漳州

（13.1%）、龙岩（7.8%）、宁德（4.1%）、南平（2.0%）；平潭因

政策性因素造成不可比减收，下降 49.8%；其他地市为负增长，

降幅均小于 4%。地方级收入中，除平潭（-43%）外，其他地

市均实现正增长。82 个县（市、区）中，总收入和地方级收

入负增长的分别有 37 个、21 个，比上月分别增加 29 个和 20

个。地方级收入中，因一次性资产处置等收入增加，翔安

（41.8%）、柘荣（40.3%）、东山（32.7%）、建宁（31.5%）、闽

侯（30.8%）增幅排名前 5 位；受上年基数较高以及兑现大额

增值税留抵退税等因素影响，霞浦县（-33.9%）、秀屿区

（-22.1%）、永安市（-19.8%）、武平县（-17%）、屏南县（-15.6%）

增幅排名后 5 位。
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1—4 月，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61.83 亿元，完成年初

预算的 31.3%，同比增长 3.7%。各级财政部门落实积极的财政

政策要靠前发力要求，切实强化资金调度，加快支出进度，兜

牢兜实“三保”底线，充分保障各项民生支出需求。全省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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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 1368.11 亿元，同比增长 6.0%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

77.7%，比去年同期提高 1.7 个百分点。其中，社会保障和就

业支出 238.95 亿元，增长 1.8%；卫生健康支出 188.42 亿元，

增长 10.2%；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50.66 亿元，增长 39.5%；农

林水事务支出 104.68 亿元，增长 7.9%；交通运输支出 96.68

亿元，增长 8.7%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9.18 亿元，增长 13.9%；

住房保障支出36.52亿元，增长13.7%；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3.49

亿元，增长 15.4%。

三、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

1—4 月，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655.27 亿元，下降 23.8%。

其中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23.92 亿元，下降 23.9%。今

年以来，受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影响，政府性基金收入总体呈

现下降态势，但降幅逐月收窄，1—4 月增幅分别为-68.8%、

-44.7%、-26.7%、-23.8%，主要与去年增幅呈现“前高后低”、

逐月回落有关。从构成项目上看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减

收195.64亿元，累计减收额占政府性基金收入减收额的95.8%。

其中，福州土地出让收入同比减收 213.98 亿元，下降 60.3%，

拉低全省土地出让收入增幅 26.1 个百分点。从九市一区上看，

除厦门（174.1%）、漳州（25.8%）外，其他地市政府性基金收

入均大幅下降。其中，厦门主要是一季度集中供地全部成交；

漳州主要是市本级和古雷均有土地成交。

1—4 月，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1279.36 亿元，增长 37.1%。

主要是各地加快专项债务支出进度，较好形成实际支出。其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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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64.54亿元，同比增加 354.44 亿元，

拉高政府性基金支出增幅 38 个百分点。九市一区中，除福州

（-28.2%）、平潭（-47.3%）外，其他地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均

为正增长，其中厦门（125.8%）、漳州（129.3%）、泉州（103.2%）

保持较快增长。

四、政府债券发行情况

1—4 月，财政部分两批下达我省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1640

亿元，其中，提前批新增债务限额 772 亿元（一般债务限额

79 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 693 亿元）已全部发行完毕并下达市、

县（区），共安排一般债券项目 592 个、专项债券项目 653 个。

附表:2022 年 1—4 月全省及各设区市财政收入完成情况

福建省财政厅

2022 年 5 月 18 日

公开类型: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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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2022 年 1—4月全省及各设区市财政收入完成情况

单位：亿元、%

地 区

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
累计

金额

自然口

径增幅

自 然

口 径

增 幅

排名

同口径

增幅

同口

径增

幅排

名

其中：税收收入

累计金额

自然

口径

增幅

自然

口径

增幅

排名

同口径

增幅

同口

径增

幅排

名

其中：税收收入 非税收入

累计

金额
增幅

累计

金额
增幅

累计

金额
增幅

全省合计 2220.95 -5.2 4.3 1693.76 -13.0 1381.11 0.03 8.1 853.91 -13.2 527.19 32.9

省本级 69.04 -60.3 13.4 23.64 -82.8 48.54 -56.8 1.4 3.13 -95.9 45.41 24.8

福州市 444.47 -2.1 ⑦ 1.2 ⑦ 306.19 -18.4 307.09 10.5 ② 13.0 ③ 168.81 -15.3 138.28 76.0

厦门市 699.02 -1.1 ⑤ 4.2 ⑤ 572.90 -2.5 423.80 1.2 ⑨ 5.7 ⑨ 297.68 -0.5 126.12 5.6

漳州市 149.37 13.1 ① 20.2 ① 114.03 2.3 98.99 23.6 ① 29.4 ① 63.65 7.0 35.33 71.6

泉州市 344.82 -2.1 ⑧ 0.1 ⑨ 276.15 -9.5 200.00 3.9 ⑧ 5.9 ⑧ 131.34 -9.7 68.67 46.1

三明市 60.83 -3.3 ⑨ 0.1 ⑧ 44.61 -14.3 40.89 5.7 ⑤ 8.5 ⑤ 24.67 -11.4 16.23 49.5

莆田市 95.36 -1.6 ⑥ 2.8 ⑥ 74.98 -8.5 64.10 7.5 ③ 11.1 ④ 43.73 -2.1 20.38 36.4

南平市 60.24 2.0 ④ 4.7 ④ 42.92 -3.8 40.20 4.4 ⑦ 6.4 ⑦ 22.88 -4.9 17.32 19.8

龙岩市 163.55 7.8 ② 10.0 ③ 136.23 8.7 74.73 4.7 ⑥ 7.0 ⑥ 47.41 5.1 27.32 4.0

宁德市 110.23 4.1 ③ 13.4 ② 87.06 -2.2 66.44 6.4 ④ 14.3 ② 43.27 -4.9 23.17 36.8

平潭综合实验区 24.02 -49.8 ⑩ -44.8 ⑩ 15.05 -58.9 16.32 -43.0 ⑩ -38.8 ⑩ 7.34 -57.7 8.97 -20.0


